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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英國金融監理總署（FSA）主辦之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

制度中級研討會報告

1、 會議緣起

本次研討會係英國金融監理總署（FSA）就其所採行之

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制度—ARROW制度（全名為Advanced 

Risk Responsive Operating FrameWork，以下簡稱風險監

理制度），以個案研討方式，向其他國家金融監理機關代

表介紹其實際運作情形，以利各國對於ARROW制度之特點與

基本精神，有更為深入之瞭解。

此研討會係屬中級（Intermediate Level），所邀請

對象為已採行風險監理制度之主管機關，或曾參加過基礎

級研討會之各國主管機關。

本次研討會計有澳洲、香港、匈牙利、荷蘭、斯拉維尼亞、

西班牙及我國等7個國家計10名代表參與。我國係由本會銀

行局第一組陳科長妍伶代表參加。

2、 研討會議程及內容重點

本次研討會係由FSA風險管理負責主管Lyndon 

Nelson，以及 4名 FSA資深主管進行簡報說明及個案研討，

議程內容如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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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年 10月 16日至10月 18日英國FSA風險監理制度中級研

討會議程

日期 議程 主講人

10月 16

日

1.本次研討會簡介

2.壓力測試與情境分析

3.FSA之危機管理

1.Lyndon Nelson

2.Sarah Carlson

3.Lyndon Nelson

10月 17

日

1.Arrow與風險模型

2.風險評估規劃

3.評估結果之驗證

1.Joe Traynor

2.Jeremy Budden

10月 18

日

Basel II監理審查原則 Keith Pooley

謹依據以上議程內容，依序摘述重點如次：

一、研討會目的及ARROW制度之基本精神

（1） 本次研討會目的在使參與者對於「以風險為基礎

之監理制度」有更深入之瞭解，包括對個別金融

機構之風險評估、FSA所面臨之外部風險評估

（總體經濟、金融商品、消費者），以及如何透過

壓力測試及危機管理，將二種不同風險之評估結

果予以結合運用，以進行風險管理。

（2） FSA進行風險管理之目標，係將業者對於風險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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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最佳實務，運用於金融監理業務，以整合式

管理之原則，來管理FSA之資源以及所面臨之風

險。

（3） 為了達成以上目標，ARROW制度採取以下策略：

1. 不論風險發生之來源為何，均必須予以整合管理。

2. 對於風險程度不同之金融機構，在監理密度上給

予不同分級，落實差異化管理。

3. FSA所採用之風險模型，能適當反映金融監理機

關之風險胃納（risk appetite，指對於不同風

險之趨避及忍受程度）。

4. 透過模型來評估風險發生之機率與衝擊程度，並

將對業者之資本適足性評估與風險管理結合，且

持續不斷的更新其風險評估方法。

5. 對於監理人員進行教育訓練，基礎訓練課程為期

5日，對高階主管之訓練課程為期7日。

6. 風險管理功能分為兩部分，第一是集中管理功能，

由Lyndon Nelson所領導之風險管理部門負責，

其職掌為規劃風險管理架構、應遵循之政策與程

序、以及FSA整體風險之整合式管理；第二是各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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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部門也會設置風險管理人員（local risk 

areas），負責遵循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、決定各

業務部門應遵循之內規、以及對各業務部門之風

險進行綜合管理。

二、壓力測試與情境分析

（1） FSA進行壓力測試與情境分析之目的，是為了以「動

態」方式及「整合」方式來管理風險與資源，而這種作

法，也符合主管機關常向業者強調之風險管理觀念。

（2） 例如，經過情境分析結果，下一年有以下4種不同

的可能情境其各自最適資源分配分別如

S1、S2、S3、S4區塊之圓圈所示，而依FSA營運計畫

原定之資源分配方式為下圖之中心點，再經分析結

果認為，其中第3種情境在下一年發生之可能性最

高，那麼就可以將預定資源分配方式略作調整，調

到「Budget interim」的位置，以反映情境分析之結

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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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以2006年 FSA所公布之金融風險展望年報

（Financial Risk Outlook 2006）為例，該年報之

Section B為經濟及金融情勢，其基本內容包括股

價、匯率、利率、信用利差等金融趨勢之分析，以及對

全球總體經濟成長、以及英國各項經濟指標（GDP成

長、消費支出成長、經常帳、失業率、通貨膨脹指數、央

行Repo利率、房價年成長率）之預估。此外，並舉出

以下三種情境，來分析這些情境發生時，對於金融

機構與金融市場之風險、對於消費者之風險、以及監

理上可能必須因應配合之方式：

1.原油價格持續大幅上漲（情境說明為：原油由每桶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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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 25美元漲到每桶 45美元，亦即比歷史平均數 25美

元高出將近一倍，由於油價上漲帶來通貨膨脹壓力，

因此央行會採取緊縮貨幣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，在另

一方面，由於收入分配之轉移，將使民間消費需求減

少，而導致經濟衰退）。

2.全球消費減少（情境說明為：民間部門消費減緩，經

分析民間部門之負債對收入比率已持續攀高、信用卡

授信延滯及沖銷金額提高、住宅抵押放款經拍賣執行

之案件數增加、個人聲請破產之案件數增加、個人退休

金、教育及醫療保健支出增加，這些因素均可能導致

民眾儲蓄率變動，此外收入減少或資產市價下跌亦可

能使消費減緩，進而使經濟成長趨緩、企業獲利減少、

失業率提高等）。

3.美元大幅貶值及利率上升（情境說明為：美國國際收

支有大幅經常帳缺口，因此全球約有三分之二之國際

資金投資於以美元計價之資產，包括外國投資人及政

府購買美金有價證券，若美元貶值，這些國家之出口

成長可能減緩，同時導致外匯、股價及債券市場之波

動性提高，美國、英國及歐洲之利率上升，同時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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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人可能轉變其投資標的，自高風險高報酬之投資轉

為風險性較低之投資標的。）

（4） FSA如何運用壓力測試及情境分析結果：

1.在 ARROW模型中，有一單獨項目是有關環境風險之評

估，亦即在對金融機構作個別風險之評估時，會將經

濟及金融環境對該機構可能造成之風險考量在內，透

過收入及擔保品價格變動等因素，調整金融機構之違

約機率（probability of default）、以及違約後可

能產生之衝擊（impact）。

2.定期編製相關分析資料，例如每年對外出版「金融風

險展望年報」，每半年編製「金融風險展望半年報」供

內部使用，每季編製風險報告（Risk Reports），以

及用於國家風險之評估、特定事件之風險評估等。

3.在 ARROW II中，環境風險評估可運用於以下三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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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Risk migration：FSA認為動態式管理風險，

會比只以靜態的點觀察及控制風險更為有效，

因此按季追蹤金融機構風險變化過程，並將

金融機構之改善行動以及FSA對環境風險之

評估等各種影響綜合納入，訂定 2年後金融

機構風險程度要改善之目標，作為其督導金

融機構管理風險之方法。

（2） Forecast：對風險的可能變化趨勢，依據過

去經驗，以及從事經濟分析與壓力測試之結

果進行預估，故對於風險胃納之描述，可更

著重於風險變化之結果面來表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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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Stress testing：綜合 risk 

migration 、forecasting以及銀行自行進行

壓力測試之結果，可更為瞭解某一特定事件

可能發生之具體影響，在金融機構所受衝擊

之評估中，可用以注意那些經過壓力測試情

境，風險變化程度超過可接受水準之金融機

構（outliers），並要求該等機構提出風險

改善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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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FSA之危機管理

金融危機並不經常發生，因此主管機關保持處理金融危

機之能力，猶如國家保持常備軍隊，雖非經常使用其功能，

仍有訓練此方面技能之必要。在英國，金融監理係由FSA、英

格蘭銀行以及財政部共同合作，在金融危機發生時，這三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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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也必須保持密切合作關係。這三個單位的合作機制主要

透過以下方式進行：

（1） Tripartite Committee：財政部長、英格蘭

銀行總裁及FSA主席共同組成，必要時召開。

（2） Standing Committee：由三單位指派代表組

成，所處理之例行議題包括：英格蘭銀行對

金融穩定之評估、FSA對各金融產業之分析、

以風險為基礎之其他監理議題，至少每月集

會一次，必要時得更密集召開。

（3） 監理資訊共享：包括目前正處理之監理議題、

金融機構暴險情形、對金融機構之風險評估、

潛在風險之評估。

在金融危機事件之處理中，通常會經過以下流程：

（1） 事件開始：由監理機關FSA立即處理，

包括：查明事實真相、蒐集所需資料、研

擬穩定金融秩序之處理方案。

（2） 事件處理過程中：英格蘭銀行之角色漸

趨重要，因為金融危機之發展，可以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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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英格蘭銀行之資產負債表來觀察，而

且英格蘭銀行具有支付清算以及提供融

資之功能，對於金融危機處理扮演極為

重要之角色。

（3） 必要時，財政部可能必須提供國庫之保

證或支持，以使金融危機得以儘速處理

完妥。

FSA為強化其危機管理能力，爰設計金融危機處理之

演練計畫，於實際發生金融危機前，即模擬可能發生之狀

況、以及應處理之步驟，透過角色扮演（即分別有人扮演下

列角色：FSA、英格蘭銀行、財政部、其他政府部門、自律組織

或相關單位、新聞媒體、金融市場、金融機構），以及情境模

擬方式（即由危機發生開始，前述各個角色可能會採取之

任何行為、行動或反應，以及其他角色會有何反應，一一接

續，推演事件可能演變之結果），使FSA人員預為熟習危機

發生時之應變措施，並尋找最適宜之危機處理模式，以阻

斷事件之風險或不利影響繼續蔓延擴大。在模擬演練完成後

必須進行檢討，蒐集參與者之回饋意見，並提出改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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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所提出之金融危機模擬演練重要目標包括：

（1） 測試FSA、英格蘭銀行、以及財政部三方備忘錄之實

際運作：資訊應如何共享，以及如何向不同單位首

長提供危機處理建議。

（2） 測試FSA及英格蘭銀行之協調功能：兩單位各有不

同職掌，應如何協調配合。

（3） 能否掌握金融危機管理之特性：1.參與者應能藉此

瞭解金融危機處理之挑戰性（待處理之事項數量及

複雜程度）、2.處理金融危機所需之資料以及編製該

等資料所需之時間、3.如何在資訊不充分之情況下作

成監理決策、4.瞭解在危機處理過程中各相關單位須

協調配合之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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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進行模擬演練及規劃應變方案時，須注意以下重點：

（1） 財務狀況之估計：必須將繼續經營假設變更為清算

基礎假設、銀行可能面臨償債能力不足問題、財務狀

況存有不確定性、儘量保持客觀估計等。

（2） 時間因素之考量：金融監理通常以每日營業結束後

之狀況為基礎，但金融危機通常在每日營業時間中

持續發展，因此應變方案必須配合調整。

（3） 位置之考量：金融危機之財務漏洞可能在不同地區、

或者金融集團內之不同位置發生，用以彌補該漏洞

之財源也可能來自不同位置，必須針對各位置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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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環境與實務狀況，研訂適當之處理應變方案。

（4） 融資之可能性：金融機構可能並無足夠適格擔保品

可取得英格蘭銀行之融資資金，甚至支付清算能否

順利運作，也必須取決於金融機構有無足夠適格擔

保品，因此必須將此一因素納入考慮。

此外，透過模擬演練結果，FSA會評估採行各步驟所需

要之書面資料，以及編製該等資料所需時間，以掌握危機處

理之時效。

在進行模擬演練時，必須有以下資源：

（1） 專業人力團隊：參與人員必須能作到下列事項—1.

瞭解在金融危機過程中，各種複雜的互動過程，2.

能預測所有角色面臨危機狀況之可能反應，3.能編

製處理金融危機所需之報表資料，以及策略方案，

4.能推估市場資訊之變化，故需有總體經濟或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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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參與。

（2） 場地：為利進行角色扮演，以不同會議室代表各不

同單位，並須有一任務控制中心，以指揮整個方案

之進行。

（3） 資訊系統：要能提出市場資訊，容許各會議室內之

參與者互通電子郵件，或進行多方通話會議。

4、 ARROW risk model之重點

（1） 採行以風險為基礎監理制度之原因：

主要是 FSA所管轄之機構超過2萬 5千家，各管

轄機構之業務內容與規模差距甚大，而 FSA人員僅 2

千 5百人，為達成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 

Act賦予該機構之下列四大目標，爰決定採用風險監

理制度，以有效利用監理資源：

目標一：維護對金融體系之信心

目標二：增進社會大眾對金融體系之瞭解

目標三：適度保護消費者權益

目標四：在可能範圍內減少金融犯罪

        Lyndon Nelson認為，是否採行風險監理制度，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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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整體監理方式之轉變，須要監理機關各級主管及所

有監理人員之瞭解與認同，且經評估風險低之金融機構

將只受到低度監理，亦須考慮各國社會大眾及立法部門

是否能接受此種監理制度，因此各國主管機關對於是否

採用風險監理制度，應依據本身之環境需要與監理目標

進行評估，作成明確之政策後，再規劃施行。

（2） ARROW制度之沿革

FSA認為ARROW制度之特色在於：front-line 

supervision，也就是讓從事最前端實際監理工作之人

員，扮演最主要之監理功能。該制度是在1999年及

2000年間FSA成立時開始施行，現在正進行的計畫稱

為”ARROW II”專案，目的在於利用以往實施 ARROW

制度之經驗，對現行制度作一改善，其改善重點如下：

1. 將與金融機構進行更有效之溝通會議，加

強對業者溝通其風險評估結果，同時將更

強調重要風險與特殊事項之處理，並擬規

劃增加同業比較資訊供參。

2. 將改善對金融機構之風險評估程序，包括

在增加資深監理人員之參與、藉助專家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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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評估、使用跨機構風險評估資訊以協助

個別金融機構之風險評估、加強對監理同

仁之訓練。

3. 將改善風險評估之完整性及一致性，目標

在於整合 FSA之作業風險、個別金融機構風

險、以及sector風險；FSA將利用監理申

報資料更妥適的評估風險衝擊程度

（impact），且風險評估模型並將與對金

融機構之資本評估程序整合。

（3） FSA風險監理制度之基本架構

FSA對於風險之評估，以衝擊程度及發生機率共同決

定。

又因為FSA之風險評估對象，包括個別金融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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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firm risk）以及特定金融議題之風險評估（issue 

risk），其衡量「衝擊程度」與「發生機率」的角度略有不

同。

在「衝擊程度」和「發生機率」之衡量結果，原則上分

為「低」、「中低」、「中高」、「高」四種（發生機率之

crystallised，是指風險已確定發生者），衡量方法係

以主觀（subjective）且高階（high level）之方式進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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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之 ARROW制度，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部分：

1. Firm risk-個別金融機構之風險評估，大約

每兩年評估一次，其作法如下：

（1） 首先依金融機構申報之業務規模，決定

其衝擊程度大小，其現行計算公式如下：

以上公式中，金融機構所申報之原始資料

（依各產業別不同，例如銀行業為總資產、保險

業為保費收入、證券業為單日交易量），先除以

「denominator」，其目的是為了使各不同產業得

以計算出一「base metric」，作為衡量衝擊程度

的共同基礎。

下一個步驟，是乘以產業別相對權重，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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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銀行業權重為100（歐盟國家銀行之權重為

50），人壽保險公司為100，hedge fund為

250，private equity fund為 400。此步驟完成

後，可以得到「impact score」。

算出「impact score」以後，依「impact 

score」分數高低來決定該金融機構之衝擊程度，

分數越高，衝擊程度越高，例如，「impact 

score」小於5者，衝擊程度為「低」，「impact 

score」在5以上、小於20者，衝擊程度為「中低」，

「impact score」在20以上、小於300者，衝擊程

度為「中高」，「impact score」在300以上者，衝

擊程度為「高」。

金融監理人員對於根據以上程序所計算之

「impact score」，得以「人工干預」

（override）予以調整，以保留監理專業判斷

之彈性。

另外，FSA正進行衝擊衡量方法之修正草案，

未來擬採用之公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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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擬修正之公式，主要係以「消費者衝擊

因素」（以「消費者人數」或「消費契約數」乘以

「消費者因素權重」來衡量），以及「市場衝擊因

素」（以「資產負債表規模」、「所管理之資金」、

「收入」等乘以「市場因素權重」），來決定衝擊

程度，其考量因素較現行公式為廣，可以說是

較為精細之衡量方法，其中權重部分可以容許

監理人員進行調整，以反映其風險管理之優先

順序、以及對風險之趨避程度。

（2） FSA依據現行衝擊程度評估方法，衡量結

果為：衝擊程度為「低」之金融機構家數

佔總家數之94.91%，衝擊程度為「高」之

金融機構家數僅佔總家數之0.33%，而這

些衝擊程度為「高」之金融機構，其衝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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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度則佔總衝擊程度之64.20%。此一衡量

結果代表之意義為，對這少數（0.33%）

之金融機構加以妥善管理，即等於對金

融體系 64.20%之衝擊程度加以管理。所以

這種衡量結果，可用以協助監理資源之

分配決策。

（3） 對於衝擊程度為「低」之金融機構不需要

作個別金融機構之全面風險評估，也沒

有專屬負責之監理人員，其監理只適用

”baseline monitoring”，也就是只依

據金融機構申報資料或民眾陳情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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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分析及例外管理。

（4） 經評估其衝擊程度為『中低』、『中高』、『高』

之金融機構，FSA會定期進行完整的風險

評估。

（5） 其中衝擊程度為『高』之金融機構，並實

施”close and continuous 

relationship”，必須定期與金融機構

之高階主管(含負責管理與控制功能者)

舉行會議，以確保已充份瞭解該等金融

機構之最新發展，並迅速掌握最新風險

情形。

（6）「發生機率」之評估：

以下ARROW的模型畫面，可顯示 FSA決定個別金

融機構發生問題的機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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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由以上畫面可看出，FSA共以10個風險群組

來觀察金融機構發生問題的機率，這 10個風險

群組(risk group)分別為：

（1）environmental risks，（2）customer, 

products, markets，（3）Business 

process，（4）prudential（5）customer, 

products, markets control，（6）financial 

and operating control，（7）prudential 

risk control，（8）control function ，

（9）management governance and 

culture，（10）excess capital and 

liquidity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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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每一個風險群組的評估方式，可採取

兩種不同的方法，第1種是 top-down方法，直

接就該風險群組的綜合結果來評估，另 1種是

bottom-up，是由risk elements之評估結果，

來決定 risk group之評估結果。

上述10個風險群組得到的評估結果，會分

別反映在不同面向的綜合評估結果，最後再彙

整成為一個最終的整合評估結果。

2. issue risk，係指特定金融議題或事件可能

同時影響不同金融機構者，這一類風險在個

別金融機構風險評估無法同時綜合衡量，故

以issue risk來衡量，FSA分由18個 sub-

sectors進行issue risk之評估，每 3個月

進行一次，評估步驟如下：

（1）衝擊程度評估，其公式如下：

其中第一部分 firm impact，是會受到這個風險

影響的金融機構衝擊程度合計數，這部分可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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映出各個不同風險事項對金融機構的相對衝擊

程度，表示其影響之廣度。

第二部分issue materiality，係用以調整最後

得到的衝擊程度，例如，如果只會影響到金融

機構的少部分業務或客戶，那麼衝擊程度會定

為「低」，如果客戶可能有重大損失，衝擊程度

會定為「高」。

     （2）發生機率之評估：

              以下畫面可協助瞭解FSA用以評估issue 

risk之方式，係由各產業別負責評估該風險之

監理人員，就該風險之狀況予以敘述，鍵入

ARROW系統，並以主觀方式決定其發生機率。監

理人員會同時提出應採取之控制風險行動，以

及控制風險後應達成之結果。此部分之風險涉及

個別金融機構者，ARROW系統會自動擷取這些資

訊，那麼在評估個別金融機構風險時，就能看

到其可能受 issue risk 影響之情形，並納入作

為決定firm risk之參考因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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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 對個別金融機構之實地訪查（on-site visit）

監理人員依據上述ARROW模型完成個別金融構

構風險之初始評估後，即開始規劃「風險評估計

畫」，其內容包括 FSA將進行調查與瞭解之風險或

特定事項，以及實際查核範圍、深度以及查核量，

此一「風險評估計畫」須經監理人員之主管核可後，

再據以進行「實地訪查」（on-site visit）。

「實地訪查」之目的，是為蒐集足夠資訊，

以完成風險評估報告，原則上FSA信賴金融機構高階

經營者之經營管理，因此實地訪查通常先詢問該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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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高階經營者對於風險與控制情形之看法，詢問對

象包括：董事會成員、高階管理者、負責控制功能人

員（含內部稽核、法令遵循、風險管理人員等）。若經

評估其高階經營者成效良好，則FSA不再進行詳細的

文件複核，反之，若對銀行高階管理者或控制功能

無法信賴時，就會進行詳細的文件查核，以瞭解可

能之風險及缺失。

FSA在實地訪查完畢後，會舉行會議，與受查

機構之經營管理階層討論風險評估結果，並撰寫風

險評估結果報告，決定受查機構應採取之風險控管

措施，以及下次進行評估之時間（約間隔一年至四

年，風險高或變化大之機構可能須每年評估）：此

一風險評估結果報告應經 FSA主管核閱，以確保不

同監理人員之評估判斷是否一致，以及業者應採取

之改善措施是否妥適。

有關實地訪查之監理流程如下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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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ARROW與 Basel II第二支柱監理審查原則

以下這一張圖，可以看出第二支柱的基本內涵，就是要

去評估金融機構的主要風險，再依據評估結果決定金融機構

應保持之自有資本金額。

在評估金融機構風險時，係以「殘餘風險」之概念決定其

所需資本，也就是說會將「業務上的風險」（business 

risk）和「內部控制」（control factors）兩種因素同時予

以考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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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在實施第二支柱時，容許規模及複雜度不同的銀行，

採取精細程度不同的風險管理制度，例如，小型且業務單

純的銀行只須要控管主要風險即可，至於國際性大型銀行

就必須運用到經濟資本模型來管理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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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FSA實施第二支柱時程，如下圖所示，在2007年

僅先要求採進階法之銀行遵循第二支柱規定，其他銀行可

自行決定是否遵循；至於2008年起就必須全面遵循第二支

柱之規定。

FSA已將 Basel II第二支柱規定，納入ARROW制度，

也就是說業者對第二支柱的遵循情形，是對個別金融機構

風險評估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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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在審查業者第二支柱遵循情形時，會與業者討論溝

通，並確認其所發現的結論，程序如下：

FSA對於第二支柱遵循情形的審查，包括量化評估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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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化評估兩方面，其中「量化評估」主要是各類風險的暴險

狀況，以及業者的資本規劃情形，「質化評估」主要是對業

者的公司治理、以及內部監督與控制功能之評估。

FSA雖然會列出一些應評估的風險，但在要求業者提供

的自我評估資料中，會提醒業者：這些風險評估項目，只

是「建議」要評估的內容，業者應根據本身的狀況，進行妥

適且完整的風險評估。而 FSA在審查時，對於小規模且複雜

度低的業者，會以問卷方式來進行評估，以簡化審查程序，

至於大型金融機構，會進行完整詳細的評估程序。

FSA對於業者第二支柱遵循情形的評估，第一次會進行

專案評估，以詳細完整之評估而言，預估監理人員對1家機

構可能耗用工作人天約 1週至6週，另外可能動用風險審核

部門（Risk Review Department，RRD）協助評估，風險審

核部門所需工作人天也以1週至6週估計；第二次以後的評

估，會併同 ARROW評估一起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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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在依第二支柱原則評估銀行資本適足性時，係以未

來業務之資本需求（而非目前業務之資本需求）為基礎，

並將壓力測試之情境考慮在內，也就是說，雖然銀行就目

前暴險狀況而言已維持足夠資本，但在壓力測試的情境下

可能產生損失，也必須考慮銀行是否能在壓力測試情境下

維持足夠資本，如下圖所示，其中CRR是 capital 

resources requirement，表示法定資本需求，虛線

capital(pre)是指面臨壓力測試情境、銀行遭受損失後資本

可能減少之情形，實線 capital(post)是指經營階層為因應

壓力測試情境而調整資本後之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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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對於銀行依ARROW制度評估的結果，也會作為調整

其資本需求之依據，作法是依其在「控制」功能的評估結果，

依一定比率調整資本需求，例如風險評估為低者，可能降

低資本需求 10%，風險評估為高者，可能提高資本需求 35%

至6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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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SA依上述原則完成對業者所須資本之估計後，會正式

函知業者，使業者瞭解其最低資本要求，例如：

「貴行應維持之適足資本如下：

1.貴行自有資本應大於法定資本需求之150﹪，

2.其中第一類資本之金額，應大於法定資本需求之90﹪

加上100萬英鎊。」

也就是這一家銀行必須維持 12%以上之資本適足率，而第一

類資本（扣除 100萬英鎊後）占風險性資產之比率須大於

7.2%。

參、參與研討會心得與建議

1、 強化評估金融及經濟環境對於風險之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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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次研討會內容可發現，金融監理與金融及經

濟環境之變化習習相關，透過金融及經濟環境之評估、

情境分析與壓力測試，有助於更客觀的瞭解我國金融

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與風險，這種經濟環境的評估，

是業者在進行風險管理時不可或缺的工作，對主管機

關而言，如果要進行風險監理，這也是重要的基礎工

作，從這一類評估中，可以逐漸培養出觀察與分析能

力，對於風險之評估會漸漸更為精確，也可從這些分

析的結果，來規劃金融監理的重要方向與措施，因此

我國金融監理似可考慮強化此方面之功能。

2、 加強金融危機管理之訓練

金融危機雖不常發生，但一旦發生時，若未能於

最短時間內妥善處理，可能使社會失去對金融監理之

信心，而金融監理人員對於危機處理時應決策的情境

可能缺乏經驗，相關單位的聯繫與配合在金融危機時

更形重要，FSA對於金融危機係設計模擬情境在日常預

為演練，可見其對危機管理之重視程度，我國金融監

理似亦可儘量加強金融危機的預防，以及危機管理之

訓練，以便在必要時可更順利處理因應金融危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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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落實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制度

FSA的 ARROW制度，所進行之風險評估包括firm 

risk(個別金融機構風險評估)和 issue risk(特定議題

或事件之風險評估)，其評估方法雖仍有主觀成分，但

金融監理本須仰賴頗多專業判斷，主觀成分難以避免，

而且在風險評估模型中，亦有以專家判斷為主之模型，

只要加上對這些風險評估的品質與一致性加以驗證，

即可符合風險評估之目的。

FSA並無實地檢查制度，僅以人力精簡的實地訪查

(on site visit)來蒐集風險評估所需資訊，相較之下，

我國有完整深入的金融檢查制度，對每一家金融機構

均詳加查核，有更豐富的資料可評估金融機構之風險，

只要將對金融機構風險評估過程與結果予以書面化，

進行分析與報告，應可更清楚掌握各金融機構之風險，

使我國得以落實以風險為基礎之監理制度。

4、 透過第二支柱監理審查原則，強化銀行業者之風險管

理與資本適足性

在第二支柱實施時程方面，英國FSA在 2007年僅

先要求採進階法之銀行遵循第二支柱規定，至於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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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可至2008年再開始遵循第二支柱規定。由於我國銀

行多非國際性銀行，且業者亦須時間建立風險管理制

度後，始能遵循第二支柱之風險評估規定，故在時程

方面，似可參考英國規定，自 2008年以後再要求銀行

全面遵循。

另外，英國實施第二支柱規定時，係配合業者規模與

業務複雜度，在風險評估項目及審查方式上，均給予

不同的彈性處理，而且重視與業者之溝通互動，將第

二支柱與業務監理評估風險制度結合，並依風險評估

結果來要求業者維持適足資本，我國在規劃第二支柱

監理審查原則時，似可參考這些作法，再配合我國國

情及銀行業者狀況，作適當調整，以使我國銀行能順

利適應第二支柱規定，並達到逐步改善風險管理之目

的。

42



英國金融監理總署（FSA）以風險為基

礎之監理制度中級研討會參考資料

43


